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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特刊中，我们将探讨
数字经济可能给我国间接
税制带来的短期及长期变
革。这些变革可能源于货
物与服务的消费及交付方
面的技术进步，也可能源
于互联网时代中构建的间
接税体系在现代化进程中
不断地发展。

在我们看来，数字经济的
增长和扩张将会引起间接
税在管理、监督、征收等方
面的重大变化。因此，必须
要从影响我们现行间接税
制度运行最根本的要素入
手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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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以下诸方面的综合影响可能推动重大变革的产生：
1	 	我国数字经济正在蓬勃发展，消费者在接受、使用新技术以及消费电子商务货物和服务方面已显示出巨大潜力。

相关数据振奋人心，例如2015年“双十一”期间，主要网络服务供应商阿里巴巴一天的销售额达到143亿美元1，意
味着一家中国企业一天的销售额竟然相当于许多加勒比国家一整年的国内生产总值（GDP）。

2.	 	我国过去消费以现金为主要支付方式，目前正向传统支付商（如中国银联）和新型支付商（如支付宝、微信、新浪微
博和腾讯财付通等）所提供的新型结算方式转变。此外，还包括一系列虚拟货币，以及使用量大幅增长的信用卡。

3.	 	世界各国政府都在关注数字经济所带来的税收挑战。2015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和二十国集团发布
了题为《应对数字经济的税收挑战》的总结报告（经合组织数字经济报告2）。报告主要从企业税和转移定价的角度
强调了数字经济对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的影响，同时也列出了增值税问题并提出了相关对策。但据观察，这些问
题在我国尤其严重，而报告中提出的对策则短期内很难在国内实施。

1	 ‘	“阿里巴巴光棍节销售额破记录，高达143亿美元”	，彭博新闻，2015年11月10日,	http://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15-11-10/
why-alibaba-is-having-singles-day-in-beijing-for-first-time	

2	 “应对数字经济的税收挑战”，第一项行动计划，经合组织/G20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项目最终报告，经合组织，2015，经合组织印发，巴黎，	http://
dx.doi.org/10.1787/9789264241046-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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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我国增值税制度有以下几个基本特点：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注册主要面向境内的企业，也就是说，只有在国内进行
工商登记的企业才可以注册成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目前外国公司尚不能进行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注册；以票控税
的发票系统仍大量基于纸质发票。上述特点将受到数字经济的巨大冲击。

5.	 	政府从数字经济中实际收取的税费往往与应当收取的税费存在巨大差异。这个差异通常被称为增值税缺口（VAT	
Gap）。虽然增值税缺口无法准确计算，但在《中国税收政策和税收改革》一文中，经合组织估计中国增值税税收收
入的55%没有被适当征收3。随着我国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税务部门将致力于缩小此增值税缺口。

6.	 	我国目前正在进行增值税改革，将于全行业实现增值税取代营业税，预计在2016年内完成。此外，政府还提出在
2016年对消费税进行改革。消费税改革将包括消费税税率及应税范围的调整，以及征收环节从生产、进口环节向
批发、零售环节转移。	

我们相信，上述因素将使我国增值税制度发生重大转变，而且这些转变将会从根本上影响增值税的管理、监督和征收。

在本特刊中，我们将探讨未来几年由于数字经济可能对我国间接税税制带来的变革。

3	 	“中国的税收政策与税收改革”,	经合组织税务工作文件，18期,	Brys,	B.	等著,	2013,	经合组织发表,	巴黎,		
http://dx.doi.org/10.1787/5k40l4dlmnzw-enPublishing,	Paris,	http://dx.doi.org/10.1787/5k40l4dlmnzw-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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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说的“数字经济”是指什么？
最近发布的经合组织数字经济报告探讨了“数字经济”可能
带来的税务挑战。报告中使用了“数字经济”这一术语，而非
几年前经常使用的“电子商务”、“网络商业”或“数字化服务”
。这一术语的调整是十分重要的。

该报告将数字经济描述为“信息和通信技术（ICT）变革过程
中的产物”	4并且具有以下特点：

	• 移动性，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i）数字经济所高度依赖的
无形资产，（ii）用户；以及（iii）经营职能（通过当地人员来
实现特定业务功能的需求在下降），以及可以选择服务器
和其他资源所在地的灵活性；

	• 对数据的依赖性，尤其是“大数据”的运用；

	• 网络效应，考虑用户参与、整合和协同效应可以更好地理
解网络效应；

	• 多方商业模式的使用，此模式下，交易的双方可分别处于
不同的国家或地区；

	• 某些商业模式在高度依赖网络效应的同时，已愈来愈显
现出垄断或寡头的趋势；以及

	• 因市场准入门槛较低及技术的快速更新换代导致的波动
性。

来源:	中国网购新生代	–	1万多位消费者网购真经...2015年中国消费者调查,毕马威中国，2015年，第27页	http://www.kpmg.com/CN/zh/IssuesAndInsights/
ArticlesPublications/Documents/China-Connected-Consumers-201510-c.pdf

从线上至线下

购买诱因 研究/评估购买行为 销售转换

4	 		“应对数字经济的税收挑战”，第一项行动计划，经合组织/G20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项目最终报告，经合组织，2015，经合组织印发，巴黎，第11页，	
http://dx.doi.org/10.1787/9789264241046-en

然而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越来越难以
区分。数字世界中发生的交易越来越难以区分于实体交易。
譬如下面这个例子:

上述例子中，消费者可能是通过传统的实体店购买货物，但
数字经济可以激发消费者潜在的购买力，并且为消费者提供
查找商品的方法。反之亦然。

数字经济包含了许多新型商业模式，包括电子商务、支付服
务、应用商店、网络广告、云计算、高频交易和参与性网络平
台。我们将在下文中讨论一些新型商业模式。鉴于发票制度
是增值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也将探讨电子发票制
度。

包/皮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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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商务
路透社报道，据中国政府估计，中国跨境电子商务交易金额在2016年将达到1万
亿美元5。

因此，增值税和消费税的征收与管理，将对政府的整体财政收入起到至关重要的
影响。

货物
我国消费者构成了电子商务平台的庞大用户群体，公众使用智能手机和其他设
备进行网上购物。最大的供应商是阿里巴巴，其占有我国网上市场份额的80％左
右6。在许多情况下，阿里巴巴的角色并不是供应商，而是交易平台。制造商、批发
商或零售商使用阿里巴巴的交易平台：淘宝（主要针对消费者对消费者（C2C）市
场）或天猫（主要针对企业对消费者（B2C）市场）销售货物。我国目前所经历的正
与经合组织所预测的发展趋势一样，在这样的商业模式下愈来愈显现出垄断或
寡头垄断的趋势。

毕马威在2015年出版的刊物“中国网购新生代”中，对消费者在网上购买的产品
类型进行调查与总结：	

5	 “最新消息一—中国竞争者与阿里巴巴在跨境电子商务领域竞争”,	Brenda	Goh,	路透社,	
2015年2月25日，http://www.reuters.com/article/2015/02/26/china-retail-internet-
idUSL4N0W01B120150226

6	 “中国阿里巴巴打破光棍节销售记录”,	英国广播公司新闻，2015年11月11日，http://www.bbc.
com/news/business-347739402015,	http://www.bbc.com/news/business-34773940

热门网购产品类别

来源:	中国网购新生代	-	10,000多位消费者网购真经...2015年中国消费者调查,毕马威中国，2015年，第17页
http://www.kpmg.com/CN/zh/IssuesAndInsights/ArticlesPublications/Documents/China-
Connected-Consumers-201510-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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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税
从全球增值税制度的角度来看，使用电子商务平台销售货物
一般不会产生新的或独特的问题。从税收征管的角度来看，
进入境内的货物一般较易监管。相关法规可以确保有效地征
缴企业进口货物的关税和增值税;	 同样，也有针对外国供应
商运货入境和境内个人购买进口货物的行邮税。增值税纳税
义务不会仅仅因为是从网上下单就可以免除或逃避。然而，
我国实际情况与理论有所出入，特别是对于境内销售而言。

我国增值税体系将分公司也作为独立的增值税纳税人。由于
注册地的地方政府将分得25％的增值税税收收入，其余75
％归属于中央政府，因此，公司的注册地址就显得尤为重要。
与其他国家不同，这就可能导致一家有多个分支机构的公司
在多地进行增值税纳税人登记认定并申报纳税的情况；总公
司和分支机构、甚至分支机构之间的交易都可能会产生增值
税纳税义务；而且，地方税务机关之间也可能因为财税收入
产生竞争关系。

一般情况下，纳税人在其固定经营场所所在地缴纳税款。然
而，在网络世界中，纳税人可能没有固定经营场所。对于这一
情况如何处理目前法规并没有明确的指导意见。在实务操作
中，企业进行增值税纳税人注册的地点一般为主要经营活动
所在地、办公场所所在地（如有），或纳税人实际所在地（比如
在个人创业的情况下）。

对于网络销售，税务机关还面临着征收监管方面的困难。一
些主流网络平台允许未做税务登记的个人建立虚拟商店出
售货物，业已成为避税的途径。然而，即使已经注册登记的企
业也可能不如实申报销售额。我们也观察到，许多网上销售
平台已经开始采取积极措施来改善个人卖家的纳税合规状
况。税局机关目前仅能依靠尚待完善的工具从网络平台提供
商处获取数据或识别此类销售。因此，在此类销售的征收监
管方面，税务机关依然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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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许多其他国家不同，我国增值税制度并未尝试区分B2C销
售（增值税应税行为）和C2C销售（在其他国家属于不征税行
为）。相反的，就增值税角度而言，我国对于B2C与C2C的划
分是不甚清晰的。在实务操作中，供应商是否要缴纳17％的
增值税的判断主要是基于其是否达到注册为增值税一般纳
税人的销售额标准，而不区分其是企业还是个人。对于从事
电子商务经营活动的纳税人所适用的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销
售额标准，并没有单独规定。因此，销售额标准主要由主营业
务活动决定，如销售货物或提供服务。

网络销售与通过传统的实体店销售一样，都承担增值税纳税
义务，这一点在我国增值税法律框架下是确定的。然而，法规
尚未完全被落实，就海淘和海外代购等跨境电商的进口环节
税制也尚在改革中。据媒体报道指出，有相当数量的小型网
上零售商对其销售货物的金额并不缴纳增值税，或仅申报
缴纳极少的增值税。正如引言中所写，我国增值税缺口（VAT	
Gap）估计已经占全部增值税收入的55％左右，而这些数据
是在电子商务蓬勃发展期间得出的。

目前税款征收和管理体系按省划分，如何确保网络交易合理
缴税面临瓶颈。尽管如此，我国征税环境变化迅速——有关
资深税收专家最近评论说，预计未来几年中国税收将取得三
个显著进展，那就是“有效征收、有效征收、再有效征收”。加
大征收力度不仅仅为了保持政府税收收入，从增值税角度而
言，也是为了确保传统实体企业零售商与网络卖家相比没有
税收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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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地说，我国并不是唯一面临电子商务零售增值税征收管
理问题的国家。最近媒体也在讨论其他国家地区所面临的在
网络销售平台上（如易趣和亚马逊7）销售货物的小型零售商
涉嫌逃税的问题。然而，英国等国家的税务机关迅速采取了
行动。与其确保众多小型零售商按规定纳税，不如侧重于针
对交易平台制定征收和处罚规定以避免其被使用他们服务
的零售商当作逃税的工具。相关逻辑很清晰——税务机关向
所管辖地区的几个大型平台提供商收取税款和/或作出税收
处罚（或至少处罚警告），比向小型零售商实施税务审计、征
税和强制执行容易得多。同样，在跨境交易方面，澳大利亚等
国正在更新货物服务税（GST）法规，以直接从大型平台提供
商收取税款。税务局也更容易利用电商平台的强大商业议价
能力，要求小型零售商提高合规水平。

最近，就海淘和海外代购等跨境电商的进口税制将进行改
革，零售进口不再按行邮税计税，预计从2016年4月起，	改为
征收关税和进口增值税，个人单笔交易限额人民币2000元
内，按照11.9%统一税率征收，个人年度交易限制为人民币
20000元。就关税部分而言，如单个不可分割商品价值超过
限额的，按照一般贸易进口货物全额缴纳。而增值税部分，不
管有没有超过限额，按照法定应纳税额的70%征收，这政策
相比一般进口货物而言至少给了30%优惠。

英国的案例为我国电子商务产业变革拉响了预警。简而言
之，相较于通过繁杂的过程从浩如烟海的小型零售商手中艰
难征收少量税款，税务机关可以尝试通过对大型供应商采取
强有力的征收监管措施来取得更显著的成果。

7	 “亚马逊和易趣面临境外卖家增值税逃税困境”	，Simon	Bowers,	英国卫报,	2015年12月22日,	http://www.theguardian.com/politics/2015/
dec/22/tax-officials-investigate-amazon-ebay-vat-fraud-overseas-sellerstheguardian.com/politics/2015/dec/22/tax-officials-investigate-
amazon-ebay-vat-fraud-overseas-sell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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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展望未来，我国（或其他任何国家）引入实时征税体
系，以确保消费者就网上购物行为足额缴纳增值税将不足为
奇8。这一征税体系引进时，我国金税系统已是高度先进（接
近实时）的税收数据传输系统。因此，在不久的将来，金税工
程完全有可能转化成实时税务征管体系。

所以，短期内，通过电子商务平台销售货物的主要税收变化
是向平台服务提供者征收增值税，而不是向小型零售商征
收，并加大征收力度。从长远来看，实时税收征管将成为现
实。

消费税
正如引言中所述，我国预计在2016年进行消费税改革。目
前，消费税是以14种不同类型的消费品作为课税对象，并于
货物生产或进口环节征收的税种。应税消费品一般是奢侈
品、高污染品或传统的消费型货物，如酒精和烟草等。

消费税改革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

1.	 应税消费品的范围将与时俱进：例如，在引进消费税初
期，化妆品仍被视作奢侈品，因而被纳入消费税应税范
围。但在现代经济社会中，大部分化妆品已经不属于奢
侈品。

2.	 消费税税率将进行调整，高污染品的税率将会提高，环
保型消费品的税率将会降低，如机动车辆，国家已推出
了一系列生产节能机动车的激励措施，与政府节能减
排的目标相符。

3.	 消费税征收环节将由生产或进口环节，向批发或零售环
节转变：必然会导致缴纳消费税的企业数量大幅增加。
伴随着这一变化，税款征收将有望由中央政府向地方政
府逐步转变。	
	
有趣的是，逐步向批发或零售环节征收消费税这一转	
变，可能将加剧现阶段电子商务税收征管问题。然而，
这一重大变化恰恰可能导致税收征收力度的大大加
强。

8	 ‘21世纪的增值税改革’,	Herbain	&	Lamensch,	2015年8月，彭博资讯	B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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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
服务业面临的增值税税制挑战可能要复杂得多。考虑到未来
的跨境服务数量将远多于以往，3D打印技术的成熟将使得
更多货物可以通过服务的方式提供，共享经济的发展,	 P2P
服务的激增，随着我国向服务型经济的转变，我们不难想象
服务业增值税处理所面临的挑战。

上图调查与总结了2015年中国消费者网上购买的服务种
类。下文将从技术角度来探讨可能发生的变化。

境内服务
服务业的主要变化是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这一改革预计将于
2016年底完成。截止2016年2月，尚有三大主要行业适用营
业税政策：房地产建筑业、金融保险业、生活服务业。最后一
类包含了所有仍在营业税征税范围内的其他类型服务。值得
一提的是，我国服务的范畴包括无形资产，而电、热力、天然
气以及货物加工和修理修配劳务则在营改增之前就属于增
值税应税范畴9。

政府的目标是确保在2016年底，所有的供应商，无论其提供
的是货物还是服务，都缴纳增值税而非营业税。

消费者网购高端服务的比例

酒店
预订

餐厅
预订 境内

游
境外

游

美容
、水

疗、
按摩

租车
服务

投资
服务

过去12个月 未来12个月

来源：中国网购新生代	-	10,000多位消费者网购真经...2015年中国消费者调查,毕马威中国，KPMG	中国，2015年，第19页，http://www.kpmg.com/CN/zh/
IssuesAndInsights/ArticlesPublications/Documents/China-Connected-Consumers-201510-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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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详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二条	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12/content_2121706.htmArticle	2,	http://www.
gov.cn/gongbao/content/2012/content_212170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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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改革还会间接提高税收遵从水平。在当前的税收制度
下，增值税发票的链条是断裂的。例如，当增值税纳税人向营
业税缴纳人提供货物时，由于货物购买方无法抵扣进项税，
因此货物购买方对增值税专用发票并没有实际需求。但是，
一旦所有的企业都包含在增值税体制中，将形成强有力的内
在约束机制。货物购买方和服务接受方在付款时，将要求取
得增值税专用发票，以确保可以抵扣进项税额。一旦供应商
开具了增值税专用发票，相关交易记录将可被追踪，且征税
依据即已确立。

尽管如此，服务行业在税款征收和税收遵从方面仍将面临巨
大的挑战，尤其是在B2C层面。在服务行业，服务提供商没有
货物销售成本，资本密集型设备的使用也是有限的。简而言
之，供应商的成本主要由人工构成，从增值税的角度来看，“
增值”是很显著的。由于税务机关很难对服务进行追踪，而且
最终消费者也没有“动力”取得发票，因此不合规现象极易
出现。随着目前社会现金消费的主导地位逐渐降低，复杂的
税务审计和稽查技术将出现。税务机关过去主要依靠纸质材
料进行检查和审计。税企双方的电子信息交流使通过数据分
析，甚至是预测分析更好地保证增值税足额征收成为可能。

良好的税收征收环境，可以加强税务机关对境内服务的征管
力度。然而，如果不对税收环境进行检查，其他方面的技术发
展可能使得越来越多的产品以服务形式（适用税率为6%）而
非货物形式（适用税率为17%）提供，可能会降低增值税的整
体税收收入。

下列情形也应予以考虑：

	• 曾经，大多数的软件产品以货物的形式销售。许多企业使
用大量IT设施以满足其IT需求。货物销售都需要缴纳17%
的增值税。但现在很少有消费者购买实体软件产品。软
件即服务（SAAS）以及云计算的发展促使企业以服务的
方式提供软件产品，相关交易适用的增值税税率为6%。	
但是有些税务机关实操中常常将软件使用权认定为销售软
件产品，并征收17%的增值税，凸显了在认定软件性质方
面的难度，应归为货物销售、特许使用权还是服务。

	• 相同的情况还可能出现在电子书销售中。大多数税务机
关认为销售电子书适用的增值税税率应为13%（作为货
物销售），但电子书销售商更倾向于将其视作提供服务，
缴纳6%的增值税。

	• 特定货物或产品，例如消费税征税范围内的机动车辆。当
3D数字印刷技术成熟之后，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应当按
照销售货物适用17%的增值税，还是按照提供服务适用
6%的增值税？

	• 共享经济和P2P服务暴露了大多数国家的增值税缺口。
假设酒店对其住宿收入缴纳5%的营业税（不久的将来可
能要缴纳6%增值税），但某家庭旅馆通过Aribnb或者其
他方式刊登广告找到客人所取得的住宿收入，很可能并
不缴纳增值税。两种模式间的缺口显而易见。类似地，银
行贷款应缴纳5%的营业税（不久的将来可能要缴纳6%
增值税），但P2P信贷呢？早在C2C服务形成成熟市场之
前，我国“影子银行”相关的税款征收问题就已经出现，而
今问题日益凸显。

上述所有的情形表明，未来的几年里，增值税体制需要必要
的改变以应对以上发展。由此我们预测：

	• 我国未来将向单一增值税税率或简并税率的增值税体制
演变，而非继续实行现阶段的多档税率体制。但直到应税
货物和应税服务适用同一增值税税率时，上述问题方可
初步解决。增值税标准税率可能为13%或15%。

	• 世界各国政府，包括中国，将把C2C交易纳入增值税应税
范围，由于注册成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有一定营业收入
标准，因此大多数一次性或偶发商业行为将被排除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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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服务——进口服务
我国增值税税制设计建立于互联网时代。跟大多数其他国家不同，我国分支机构
是独立的增值税纳税人，相关税收法律法规一般假设纳税人有实际的经营场所，
且境外法人不可进行增值税注册。	显然，这些规定难以适用于跨境服务。

需要重申，这个问题并不只存在于中国。最近，经合组织和二十国集团也将该问
题纳入《应对数字经济的税收挑战》的总结报告。该报告对如何就B2B和B2C服务
有效地征收间接税问题展开了研究。主要内容概括如下：

B2C模式下，购买不含增值
税的境外数字化服务

1.	 要求终端消费者自行缴纳增值税是非常低效
的。

2.	 非居民供应商应在消费者所在地进行增值税
注册登记，然后按消费者所在地税法的要求向
消费者收取增值税并申报缴纳增值税。这种方
式一直被认为是最有效的方式。但事实上，在
这种方式下，进口国难以监管，因此只能主要
依赖于供应商的自我约束。

3.	 推行该方式需要提高国际间合作，通过更加密
切的信息交换，征税协助和协同审计来实现。

免税企业可以通过购买不
含增值税的境外服务和无
形资产达到节税目的

1.	 可参考经合组织指引中关于B2B模式下提供
服务和无形资产的纳税地点进行税务筹划。
该指引建议企业应用“目的地原则”。在该原则
下，增值税将以“逆向征收”方式在服务消费国
征收。

来源：“应对数字经济的税收挑战”，第一项行动计划，经合组织/二十国集团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项目最终报
告，经合组织，2015，经合组织印发，巴黎，http://dx.doi.org/10.1787/9789264241046-en

我们将中国的状况与上述讨论进行比较研究。我国增值税法规在跨境服务方面
有两大基本原则:

	• 如果服务供应商或服务接受方在境内，则应当缴纳增值税，意味着进口和出口
服务在理论上都是需要征收增值税的。而在实践中，大多数出口服务是适用免
税或是零税率优惠政策的。

	• 如果服务供应商位于境外，增值税应当由服务供应商在境内的代理人或是服
务接受方代扣代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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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增值税体系实际采纳“目的地原则”，即由服务消费地征
收增值税，而非服务供应商所在地。就此而言，我国增值税制
度已经和经合组织/二十国集团的建议相一致。

在B2C方面，当供应商位于境外，且在境内没有代理机构，目
前没有任何法规将在境内的个人消费者排除在为境外机构
代扣代缴增值税的范围之外。从理论上讲，意味着北京的一
名消费者在网上购买了美国供应商提供的软件，他需要代扣
代缴增值税。《应对数字经济的税收挑战》也显示，“要求终端
消费者自行适用增值税是非常低效的。”	10

因此，《应对数字经济的税收挑战》建议，境外服务供应商应
当进行增值税注册登记，并且缴纳增值税。报告中提出了简
化的注册程序以确保高效地征收和缴纳增值税。欧盟成员国
以及冰岛、挪威、瑞士、南非、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等国要么已经实施了这些措施，要么正在计划实施这些措
施。

事实上，由于消费国政府即使与供应国政府有信息交换协
定，仍很难向在该国没有经营场所的外国公司征收或追缴增
值税，逃税可能依旧时有发生。显然，经合组织/二十国集团
的建议是根据80/20经验法则，即预计约80%的税收来自于
20%的纳税人，而且，大型平台供应商通常会自愿遵守相关
税收规定。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在我国特殊的增值税环境下采取经合组
织/二十国集团建议可能存在以下问题：

	• 就目前来看，我国增值税体制下，还不允许外国企业进行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注册，外国公司也没有办法纳入金税
系统中。

	• 我国增值税体系是与企业注册登记制度相关联的。

	• 在很大程度上，人民币依旧还是受外汇管制的货币。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倾向于认为这一切需要改变。简而言之，
除非政府可以让外国服务供应商进行增值税注册，并对其提
供数字服务所取得的收入缴纳增值税，如B2C，否则我国税
收收入将受到不利影响。采用税收遵从性高且易于征收税款
的方式，也是符合我国政府利益的。

因此，我们预期，我国将会为外国提供数字服务的供应商设
计简化的增值税注册登记和缴纳流程，同时也相信，即使有
了上述的注册登记、缴纳流程，外国供应商可能依然无法抵
扣增值税进项税，也无法开具或获取增值税专用发票。这也
涉及了另一个有趣的问题：简化的流程能否允许这些外国企
业用其获得收入的币种缴纳增值税。随着时间的推移，人民
币的可交换性越来越强，这个问题也会变得越来越无足轻
重。

另一个更加有趣的问题是，如何确定外国供应商在我国进行
增值税注册登记的地点，尤其考虑到注册地政府会分得一部
分增值税税收收入，因此，各地方政府会存在一定的竞争关
系。

在B2B的模式下，现行增值税税制要求以代扣代缴的方式对
进口服务供应商征收增值税。相较而言，国际上较为普遍的
做法是逆向征收。就我们的经验而言，代扣代缴并不像逆向
征收那样高效，原因如下：

	• 增值税代扣代缴会影响各方的定价，即除非供应商知道
需要缴纳增值税并将增值税额包含到价格中去，否则通
常供应商实际收到的价款是会少于服务定价的。相反的，
逆向征收是对服务接受方征收的，这样不会影响到各方
的定价。

	• 增值税代扣代缴纳也会带来会计难题。由于供应商开具
的发票金额往往大于其实际收到的金额，因此，供应商往
往需要将这一部分差额从会计上核消。

我国一直使用增值税代扣代缴机制，因为它与中国的外汇管
制密切相关。也就是说，服务接受方需要先提供增值税扣缴
的完税证明，服务费等资金才可以被支付给供应商。随着我
国放宽外汇管制，相比于逆向征收的需求，增值税代扣代缴
的需求会进一步减少。

综上所述，预计我国将有可能引入简化流程，使外国供应商
就其提供B2C跨境服务所产生的收入在境内缴纳增值税。越
晚引入这种措施，税收收入的缺口就越大。在B2B方面，我们
预计最终会使用逆向征收机制，但我们也必须意识到的是一
般情况下增值税代扣代缴制度会相对有利于国内企业，而对
于国外供应商则相对不利，因此变为逆向征收有可能不符合
我国的利益。

10	 “应对数字经济的税收挑战”，第一项行动计划，经合组织/G20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项目最终报告，经合组织，2015，经合组织印发，巴黎，第121
页，http://dx.doi.org/10.1787/9789264241046-enOECD,	2015,	OECD	Publishing,	Paris,	p.	121,	http://dx.doi.org/10.1787/9789264241046-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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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服务——出口服务
如上所述，我国跨境服务的增值税制度遵循目的地原则，意
味着当国内供应商为境外消费者（或企业）提供服务时，通常
不对其征收增值税。不过，这是相对较新的政策，自2012年
增值税试点改革才出现。

那些仍然适用营业税的行业则还没有享受出口服务的税收
优惠政策，即除非有特殊优惠政策，出口服务仍需要缴纳营
业税。

对出口服务实行更加优惠的增值税政策与我国政府促进服
务业增长和发展的目标是一致的。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目前
大部分出口服务只享受增值税免税，而非零税率政策。根据
经合组织的国际增值税/货物与服务税指引11，出口服务实际
上应当享受零税率。

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于2015年年末扩大了出口服务适用
零税率政策的范围，即在出口研发、设计服务以及国际运输
服务适用零税率政策的基础上，将下列出口服务纳入零税率
政策范围：

	• 离岸外包服务，如信息技术外包服务（ITO）、技术性业务流
程外包服务（BPO）和技术性知识流程外包服务（KPO）	；

	• 广播影视节目（作品）的制作和发行服务；

	• 技术转让和软件服务等12。

在我们看来，上述服务的增值税政策的变化反映了未来长期
的发展趋势，预计未来几年中国大部分的出口服务将转而适
用增值税零税率而非免税政策。

与之相关的问题是，目前无论是提出增值税免税申请还是零
税率申请，其过程都可能耗时且繁琐。这很可能跟其他的税
收优惠政策有相同的发展轨迹，即最初都是在严格的审批过
程中被推出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审批要求会逐渐放宽改
为企业自我评估模式。我们预计出口服务优惠政策的发展变
化亦是如此。

完全在境外消费的服务
中国目前的增值税法规不适用于完全在境外发生的服务13。
这一规定在实践应用时会遇到很多困难。举例来说，一名中
国消费者获得并持有由一家信誉良好的境外机构颁发的专
业资格认证，为保持专业资质，该消费者需要通过“虚拟教
室”学习网络课程。这个例子中的问题在于，该消费者享受在
家中进行网络学习的便利，该服务是否可以被视为“完全在
境外消费”？类似的关于如何判定服务消费地的问题正在逐
年增加。

11	 “国际增值税/货物与服务税指引”，经合组织，2015年11月http://www.经合组织.org/tax/consumption/international-vat-gst-guidelines.pdf	
12	 参见财税[2015]118号文“关于影视等出口服务适用增值税零税率政策的通知”，另可参见“中国税务快讯-跨境服务增值税零税率范围扩大”，毕马威

中国，2015年11月	http://www.kpmg.com/CN/en/IssuesAndInsights/ArticlesPublications/Newsletters/ChinaAlerts/Documents/China-tax-
alert-1511-30-VAT-zero-rating-concession-for-exported-service-scope-expanded.pdf

13	 参见财税[2013]106号文附件1第10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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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关税问题
目前关税仅对进口货物，而非服务，进行征收。但是，考虑到
越来越多的以货物形式进行的供应会转变为以服务形式进
行供应，因此不难预见，从长远角度来看关税的税基将会受
到威胁。目前，国际上已有人主张有必要在未来针对服务征
收关税。虽然这需要时间去证明，但不能忽略其可能性。

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之间的相互影响
尽管本特刊致力于探讨与数字经济相关的增值税问题，但必
须认识到，增值税法规的任何变动都将可能引起企业所得税
的连锁反应，反之亦然。例如：

	• 如果常设机构的认定标准因为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的建
议而扩大，那么这些外国企业将会被要求或被允许注册
成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吗？例如，外国供应商通过管理位
于中国的服务器，而在国内拥有数字化的经营场所。

	• 企业所得税下的交易特性能否决定应适用的增值税税
率？例如，有一笔款项，根据企业所得税的规定被认定为
特许权使用费，是否意味着其一定会适用6%的增值税，
依据是存在许可或其他无形资产的授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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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服务和
虚拟货币
近年来，支付服务业务在中国大规模增长。截至目前，现金仍
是最常用的支付方式；中国银联拥有近乎垄断的借记卡支付
服务；信用卡使用相对有限。不过，下表显示了我国在建立多
样化支付服务的过程中已经发生的重大变化：

按支付类别划分的网购活动

来源:	中国网购新生代	-	10,000多位消费者网购真经...2015年中国消费
者调查,毕马威中国，2015年，第56页	http://www.kpmg.com/CN/zh/
IssuesAndInsights/ArticlesPublications/Documents/China-Connected-
Consumers-201510-c.pdf

支付宝
信用卡
借记卡
货到付款
短讯平台
银行转账
其他方式

1%

4%

7%
8%

12%

20%

48%

从监管的角度看，我国最近才允许外国公司在境内市场上进
行电子支付结算，有效地阻止了诸如Visa、MasterCard和美
国运通此类公司在境内进行交易。政府已于近期宣布，将允
许外国公司进入支付市场，在2014年这一市场价值已达六
万八千四百亿美元。从2015年6月1日起，外国公司可以申请
银行卡结算业务的牌照。我们预计，由于境外公司可能会试
图说服消费者使用他们的银行卡，而不是银联卡来消费14，
未来信用卡支付领域的竞争会更加激烈。

许多评论家曾预期传统银行产品会繁荣发展，然而事实却
是，我国在使用诸如支付宝和虚拟货币等供应商提供的支付
服务方面已经超越许多发达国家。诸如微信、新浪微博和腾
讯财付通等信息平台在提供多样化支付服务的领域都表现
出了快速的增长态势。

这些支付服务供应商所面临的问题是，他们目前缴纳以5%
营业税，并将很快过渡到增值税体系。目前包括欧盟成员国
在内的许多国家对于提供支付服务所取得的收入免征增值
税，但是，预计我国将这些支付服务按6%的税率征收增值
税。对支付服务供应商而言，在过渡到增值税体系的过程中
已经出现了一些实际问题，包括：

	• 为消费者购买境外货物或服务时提供的支付服务，是否
需要缴纳增值税？

	• 在支付服务提供商（如银行、其他金融机构、清算所和其
他中间商等）的背后，存在着支付服务完整的供应链，如
何有效管理这一供应链中的增值税和相关发票问题？

14	 来源:	中国网购新生代	-	10,000多位消费者网购真经...2015年中国消费者调查,毕马威中国，2015年，第56页	http://www.kpmg.com/CN/zh/
IssuesAndInsights/ArticlesPublications/Pages/China-Connected-Consumers-201510.aspx

© 2016 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 — 香港合伙制事务所，是与瑞士实体 — 毕马威国际合作组织 (“毕马威国际”) 相关联的独立成员所网络中的成员。版权所有，不得转载。

16						中国增值税体系与数字经济



我国增值税法规体系未曾就比特币等虚拟货币的界定作出
明确说明。随着人民银行近日宣布它可能发行自己的虚拟货
币15，在不久的将来，这一问题可能会意义重大。澳大利亚税
务局规定，比特币不符合货币的定义。因此，当比特币用于交
易货物或服务时，实质上是一种以货易货交易，交易双方都
应缴纳货物服务税（相当于增值税）16。但是，欧洲法院最近
做出了与澳大利亚相反的规定，即认为比特币是一种货币形
式，因此，当比特币用于交易货物或服务时，只对其中一方征
收增值税17。	

众筹
另外一个热点现象是众筹的增长，众筹实际上是指通过互
联网为项目公开筹集资金。某些公司已经设计了平台，用
以促进寻求筹集资金与愿意提供资金的企业之间的对等互
动。Kickstarter与Zhongchou分别是是国外和中国境内最
大的众筹网站之一。

尽管目前众筹有许多种运作模式，但本质上大多都来源于以
下理论基础：

	• 以捐赠为基础的资金模式：这种模式下，出资人出于特定
目的进行捐赠，通常不会涉及增值税的问题。但在实务操
作中，当企业给予出资人收益时，会使这类问题的增值税
处理变得不确定。

	• 以报酬为基础的资金模式：这种模式下，出资人提供资
金，并可以从发起人处获得报酬。通常，增值税将依据发
起人提供的货物或服务的价值进行计算。但是当发起人
提供的报酬价值远远低于出资人提供的付款金额时，会
给此类问题的增值税处理带来很大困难。例如，一名出资
人可以为他喜爱的歌手出资一千元，用于帮助这位歌手
发行专辑，但最后只获得价值五十元的唱片。

	• 以股权为基础的资金模式：这种模式下，出资人提供资
金，并获得股票或企业提供的其他形式的股息红利。在大
多数地区，股票发行均免征增值税。因此我国很可能会采
用同样的处理方式。

	• 以债务为基础的资金模式：这种模式下，出资人将资金借
给企业，并收取利息作为回报。同样，此类业务在大多数
增值税国家免征增值税，但我国预计将就利息收入征收
增值税。但是，那些获得利息收入的出资人通常不会认定
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欧盟委员会第836号工作文件18以及澳大利亚税务局均于最
近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探讨19。中国目前的情况是，企业所提
供的货物或服务将根据其种类的不同而适用不同的增值税
税率；企业注册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或小规模纳税人，也会
适用不同的增值税税率。这些都让情况变得更为复杂。此外，
众筹平台通常会从筹集的资金中按比例收取一定的费用，预
计这一部分收入也将缴纳增值税。但是，具体的增值税税率
将取决于其提供服务的类别。

15	 中国央行计划推出自己的数字货币，路透社，2016年1月20日	http://www.reuters.com/article/us-china-currency-digital-idUSKCN0UY1JT		
16	 货物服务税：关于比特币交易增值税的影响，货物服务税的裁决，2014	年3月，“GSTR，澳大利亚政府：澳大利亚税务局http://law.ato.gov.au/atolaw/

view.htm?DocID=GST/GSTR20143/NAT/ATO/00001Business/GST/In-detail/Rules-for-specific-transactions/GST-crowdfunding/	
17	 2015年10月22的法院判决（第五合议庭）（向瑞典最高法院要求初步裁定，美国国税局	戴维海德格威特（案例c-264	/	14http://curia.europa.eu/juris/

document/document.jsf?text=&docid=172954&pageIndex=0&doclang=en&mode=lst&dir=&occ=first&part=1&cid=212745	
18	 增值税处理委员会：众筹的增值税处理，指引2006／112／EC	398条，底稿836，欧洲委员会，	2015年2月6日,	https://circabc.europa.eu/sd/a/

c9b4bb6f-3313-4c5d-8b4c-c8bbaf0c175a/836%20-%20VAT%20treatment%20of%20Crowd%20funding.pdf	
19	 众筹和增值税，澳大利亚政府：澳大利亚税务局，	2015年6月24日修改https://www.ato.gov.au/Business/GST/In-detail/Rules-for-specific-

transactions/GST-crowdfu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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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中介
机构的兴起
互联网使得用户可以打破时间和地域的限制，随时随地与世
界各地的人们进行交流，极大地改变了沟通模式和生活方
式。随着互联网覆盖范围的不断扩大以及互联网业务的飞速
增长，大量针对货物和服务买卖的第三方平台、中介或代理
机构开始涌现，并涵盖了B2B、B2C和C2C等交易领域。这些
平台通常需要抽取一部分利润作为佣金，协助买家和卖家之
间的款项支付。

从间接税的角度来看，涉及代理或中介的交易一直很难进行
监管，我国现行增值税法规针对“代理”的界定可能不如其他
国家那么健全。例如，即使代理人或中介机构只保留交易总
价款中一小部分佣金作为收入，有时仍会被要求按照交易总
价款计算缴纳增值税。此外，由于代理或中介可能在会计处
理中只记录其佣金收入，因此这种状况下针对总价款计算的
增值税应纳税额，很难进行税务和会计的核对。

判定中介机构在交易中的角色究竟是代理人还是委托人具
有不确定性。最近这种情况在其他国家的案例中被强调出
来，其中旅游业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20

当涉及到跨境交易的因素时，关于中介或代理机构的增值税
问题就会变得更加复杂。举例来说，假设代理机构位于境外，
但却针对境内机构的交易向客户收取费用，比如使用国际
预订工具预订位于境内的酒店住宿。虽然这些问题仍属于旅
游业的问题，但是随着类似优步（Uber）在代步专车领域或
Airbnb在住宿业的发展，此类增值税处理的挑战会日益严
峻。

电子发票
许多国家已经提出，可以将电子发票应用于货物服务税/增
值税。电子发票不仅与如今商业模式发展相一致，也可以提
供增值税数据的快速访问和检索，同时减少了对于纸质存储
的依赖，并降低了纸质发票所需成本。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
全球范围内推广货物服务税/增值税电子发票是大势所趋。

我国于1994年首次推出增值税防伪税控系统，即金税系统。
最近几年，税务机关开始选择一些特定的纳税人进行试点，
尝试从纸质发票过渡到电子发票。随着金融服务业等交易量
巨大的行业于2016年纳入增值税的征收范围，电子发票在
不久的将来可能被广泛使用。

20	 例如，英国税务海关总署专员（被告）和Secret	Hotels2有限公司（原医学酒店有限公司）（原告）的判决。希拉里，[	2014	]	UKSC16	2014.5.5，https://
www.supremecourt.uk/decided-cases/docs/uksc_2013_0036_judgment.pdf

© 2016 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 — 香港合伙制事务所，是与瑞士实体 — 毕马威国际合作组织 (“毕马威国际”) 相关联的独立成员所网络中的成员。版权所有，不得转载。

18						中国增值税体系与数字经济



毕马威可以提供的帮助
本期特刊不仅探讨了我国现行增值税体制应对数字经济的挑战，也预测了一系列增值税体制即将面临的变化。

毕马威拥有一支专业的税务团队，熟知数字经济中企业的经营实践以及其对企业的商业影响。这支团队可以在许多领域为
你提供帮助，譬如协助您：

	• 了解现有法规如何适用于数字经济下的企业商业模式；

	• 应对并管理快速变化的合规环境中的税收风险，尤其是在税务机关倾向强调“有效征收，有效征收，有效征收”的情况
下；

	• 在新的前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背景下，为贵公司供应链从间接税、企业所得税以及转移定价角度进行筹划，以实现最优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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